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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学习专栏

【第十三条 下列涉及国家安全和

利益的事项，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

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

和利益的，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

（一）国家事务重大决策中的秘

密事项；

（二）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

中的秘密事项；

（三）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

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秘密事项；

（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

秘密事项；

（五）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

（六）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

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

（七）经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

确定的其他秘密事项。

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前款规

定的，属于国家秘密。】

【释义】本条是关于国家秘密基

本范围的规定。

第一款以列举方式规定国家秘

密主要产生于政治、国防军事、外交

外事、经济、科技和政法等领域。这

些领域中的事项，只有具备国家秘密

本质属性，即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安

全和利益的，才能确定为国家秘密。

考虑到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

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在一些新的

领域可能会产生国家秘密事项，本条

规定了第七项。

以列举方式规定国家秘密基本范

围，是许多国家立法的通例。如，美国

《国家安全信息保密》规定，国家秘密

包括：军事计划、武器系统或军事行

动；外国政府信息；情报活动，情报源

或方法，或者密码；外交关系或美国的

外交活动，包括秘密渠道；与国家安全

有关的科学、技术或经济事项；保护核

材料与核设施的美国政府项目；与国

家安全有关的系统、装置、基础设施、

项目、方案或者保护工作的缺陷或效

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俄罗斯《联邦

国家秘密法》规定，国家秘密范围包

括：军事领域信息；经济、科技领域信

息；外交和对外经济领域的信息；情

报、反间谍和侦缉领域的信息等。

第二款明确政党秘密与国家秘

密的关系。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

政党秘密中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

应当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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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出行
谨防溺水，安全一“夏”

这份防溺水安全指南请查收

暑期气温上升，溺水事件易发。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提高全民防溺水安全指数，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严

防因游泳、戏水带来意外，这份防溺水安全指南请查收。


